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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

关于广州市方圆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涉及

重大诉讼、仲裁的

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

受托管理人

（住所：云南省昆明市北京路 926 号同德广场写字楼 31 楼）

二〇二四年六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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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要声明

本报告依据《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》、《公司债券受

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》、《债券受托管理协议》及其它相关信息

披露文件以及广州市方圆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发行

人”或“公司”）出具的相关说明文件和提供的相关资料等，由受

托管理人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太平洋证券”或

“受托管理人”）编制。

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，投

资者应对相关事宜作出独立判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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太平洋证券作为“H20 方圆 1”的受托管理人，持续密切关注

对债券持有人权益有重大影响的事项，积极履行受托管理人职责，

全力维护债券持有人的合法权益。受托管理人根据《公司债券发行

与交易管理办法》、《募集说明书》、《债券受托管理协议》、

《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》等的规定及约定，现就本期债券重大事项

向投资者提示如下：

根据发行人《广州市方圆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涉及重大诉讼、

仲裁》显示：

“

一、 诉讼或仲裁中当事人基本情况

案件的唯一编码 （2024）粤 0404 民初 1387 号

当事人姓名/名称 原告：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珠

海高栏港支行

被告：珠海市方圆明臻房地产有限公

司、广州市方圆房地产发展有限公

司、广州市凌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

司、广州悦诚实业有限公司

当事人的法律地位 原告：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珠

海高栏港支行

被告一：珠海市方圆明臻房地产有限

公司

被告二：广州市方圆房地产发展有限

公司

被告三：广州市凌辉房地产开发有限

公司

被告四：广州悦诚实业有限公司

当事人与发行人的关系 本案被告二为发行人，被告一、三为

发行人控股子公司

二、 一审或仲裁情况

案件的唯一编码 （2024）粤 0404 民初 1387 号

本次诉讼/仲裁的受理时间 2024 年 3 月 12 日

本次诉讼/仲裁的出庭通知书时间 2024 年 3 月 14 日

本次诉讼/仲裁的案由 金融借款合同纠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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诉讼/仲裁的标的 18951776.55 元

立案/接受仲裁的机构 广东省珠海市金湾区人民法院

裁判结果 1 、 被 告 一 归 还 原 告 借 款 本 金

18,887,776.55 元；

2、被告一向原告支付利息(以借款本

金 18,887,776.55 元为基数，2023 年

12 月 21 日至 2024 年 3 月 20 日按正常

利 率 即 一 年 期 LPR 加 137.5bp 计

算:2024 年 3 月 21 日至偿还之日止按

罚息利率即一年期 LPR 加 137.5bp 再

上浮 50%计算，LPR 按合同及补充协议

的约定进行周期调整)、复利(以应付

的利息、罚息为基数，按罚息利率即

一年期 LPR 加 137.5bp 再上浮 50%计

算，复利计算周期为按季计收)；

3、被告一向原告支付律师费 64000

元；

4、原告有权处分被告二名下抵押物，

原告对房产处分所得的价款享有优先

受偿权；

5、被告二、被告三、被告四为被告一

上述第一至第三项债务承担连带保证

责任；

6、驳回原告其他诉讼请求。

裁判结果的做出时间 2024 年 5 月 21 日

具体案情如下：

据原告所述，被告一因建设“方圆珠海月岛首府”项目所需，于

2019 年 3 月 19 日与原告签订了合同编号为粤珠高农银固借字(2019)

第 001 号的《固定资产借款合同》，于 2020 年 6 月 28 日签订编号

为粤珠高农银固借字(2019)第 001 号 01 补的《补充协议》，合同对

借款利率、计息结息方式、罚息、复利、还款计划、法律责任等进

行了详细约定。

据原告所述，为担保偿还上述债务的履行，2019 年 3 月 14 日，原

告分别与被告二、被告三签订了编号为 44100520190001868、

44100520190001867 的《最高额保证合同》，该两份《最高额保证

合同》均约定被告二、被告三作为保证人，对被告一自 2019 年 3 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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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4 日至 2022 年 3 月 13 日期间与原告办理约定的各类业务所形成的

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，担保的债权最高余额为人民币

675,000,000 元。2021 年 5 月 8 日，原告与被告四签订了编号为

44100520210004239 的《最高额保证合同》，约定被告四作为保证

人，对被告一自 2019 年 3 月 26 日至 2024 年 3 月 25 日期间与原告

办理约定的各类业务所形成的债务，担保的债权最高余额为人民币

675,000,000 元。2021 年 5 月 26 日，原告与被告二签订了编号为

44100620210009678 的《最高额抵押合同》，约定被告二以其名下

位于广州市白云区翰云路 287 号之一 201 铺、广州市白云区翰云路

287 号之一 202 铺的房产作为抵押物，对被告一自 2021 年 5 月 8

日至 2026 年 5 月 7 日期间与原告办理约定的各类业务所形成的债务

提供抵押担保，被担保的债权最高金额折合人民币 45,493,420

元，前述抵押于 2021 年 5 月 27 日办理了最高额抵押登记。

鉴于前述，原告向法院诉请：1、请求判令被告一向原告偿还借款本

金人民币 18,887,776.55 元；2、请求判令被告一向原告支付自起诉

之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，按 1 年期 LPR 加 137.5bp 上浮 50%的标

准计算罚息、复利【罚息以应付未付本金为基数计算，复利以应付

未付利息(包括正常息、罚息)为基数计算】；3、请求判令被告一向

原告支付律师费损失人民币 64,000 元；(以上三项暂合计人民币

18,951.776.55 元)；4、请求判令确认原告对依法处分广州市方圆

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名下位于广州市白云区翰云路 287 号之一 201

铺、广州市白云区翰云路 287 号之一 202 铺的房产所得价款享有优

先受偿权；5、请求判令被告二、被告三、被告四对被告一的上述债

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；6、请求判令四被告承担本案案件受理费、保

全费、公告费(按照实际产生情况计算)等必要费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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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4 年 3 月 14 日，被告二收到法院应诉通知，本案于 2024 年 4 月

9 日开庭审理，2024 年 5 月 21 日被告二收到一审判决书，判决如

下：1、被告一归还原告借款本金 18,887,776.55 元；2、被告一向

原告支付利息(以借款本金 18,887,776.55 元为基数，2023 年 12

月 21 日至 2024 年 3 月 20 日按正常利率即一年期 LPR 加 137.5bp 计

算:2024 年 3 月 21 日至偿还之日止按罚息利率即一年期 LPR 加

137.5bp 再上浮 50%计算，LPR 按合同及补充协议的约定进行周期

调整)、复利(以应付的利息、罚息为基数，按罚息利率即一年期

LPR 加 137. 5bp 再上浮 50%计算，复利计算周期为按季计收)；

3、被告一向原告支付律师费 64000 元；4、原告有权处分被告二名

下抵押物，原告对房产处分所得的价款享有优先受偿权；5、被告

二、被告三、被告四为被告一上述第一至第三项债务承担连带保证

责任；6、驳回原告其他诉讼请求。

三、 二审情况

□适用 √不适用

四、 和解或撤诉情况

（一）和解

□适用 √不适用

（二）撤诉/撤回仲裁申请

□适用 √不适用

五、 履行或执行情况

（一）履行情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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□适用 √不适用

（二）执行情况

□适用 √不适用

（三）执行异议

□适用 √不适用

六、 诉讼、仲裁对公司偿债能力的影响

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，广东省珠海市金湾区人民法院已作出一

审判决，一审未支持原告借款到期日的主张，按法庭查明确定的到

期日对原告的诉请作出判决。本次诉讼不会对公司的经营状况及整

体偿债能力产生重大不利影响。公司将及时对该诉讼事项的进展情

况进行披露。

七、 其他发行人认为需要披露的事项

无。

”

太平洋证券作为本次债券受托管理人，提醒投资者注意相关事

项并关注相关风险。

（以下无正文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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